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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8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25-025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关联董事周晓峰回

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此项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周晓峰及其

一致行动人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2025 年

1-3月发

生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和接受劳

务 

A：公司实

控人及其关

联人控制或

具有重大影

响的企业 

原材料、

汽车零部

件、劳务

等 

市场价格 41,500.00 4,354.07 25,464.17 

A-1公司实

控人控制或

具有重大影

响的企业 

原材料、

汽车零部

件及劳务 

市场价格 8000.00 1,197.89 3,883.68 

A-2公司实

控人之父控

制或具有重

大影响的企

业 

原材料 市场价格 22,000.00 1,617.67 14,6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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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公司实

控人之兄控

制或具有重

大影响的企

业 

原材料 市场价格 1,1000.00 1,538.51 6,890.83 

A-4公司实

控人其他关

联人控制或

具有重大影

响的企业 

设备及服

务 
市场价格 500.00 0.00 0 

B：公司其

他关联方 

原材料、

汽车零部

件 

市场价格 19,500.00 1,557.43 12,864.57 

B-1长春佛

吉亚排气系

统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格 8,000.00 687.95 6,603.98 

B-2南昌江

铃华翔汽车

零部件有限

公司 

原材料及

汽车零部

件 

市场价格 4,500.00 480.68 1,421.14 

B-3一汽华

翔轻量化科

技（长春）

有限公司 

原材料 市场价格 7000.00 388.80 4,839.45 

A+B小计   61,000.00 5,911.50 38,328.74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和提供劳

务 

A：公司实

控人及其关

联人控制或

具有重大影

响的企业 

汽车零部

件及劳务 
市场价格 14,300.00 1,760.47 6,710.02 

A-1公司实

控人控制或

具有重大影

响的企业 

汽车零部

件及劳务 
市场价格 5,000.00 201.06 515.47 

A-2公司实

控人之父控

制或具有重

大影响的企

业 

汽车零部

件 
市场价格 5,000.00 991.22 3411.99 

A-3公司实

控人之兄控

制或具有重

大影响的企

业 

汽车零部

件 
市场价格 4,000.00 568.09 27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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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公司实

控人其他关

联人控制或

具有重大影

响的企业 

汽车零部

件 
市场价格 300.00 0.10 0.21 

B：公司其

他关联方 

汽车零部

件、模具 
市场价格 93,700.00 17,883.00 82,220.97 

B-1长春佛

吉亚排气系

统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

件 
市场价格 8,000.00 1,280.15 5,499.04 

B-2南昌江

铃华翔汽车

零部件有限

公司 

汽车零部

件、模具 
市场价格 83,000.00 16,386.80 76,542.17 

B-3一汽华

翔轻量化科

技（长春）

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

件 
市场价格 2,000.00 200.82 0 

B-4佛吉亚

（北京）排

气控制技术

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

件 
市场价格 500.00 13.80 174.91 

B-5佛吉亚

（成都）排

气控制技术

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

件 
市场价格 200.00 1.43 4.85 

A+B小计   108,000.00 19,643.47 88,930.99 

其他关联

交易 

A：公司实

控人及其关

联人控制或

具有重大影

响的企业 

租赁、服

务相关 
市场价格 12,300.00 1,446.64 6,217.81 

A-1公司实

控人控制或

具有重大影

响的企业 

厂房出租

相关 
市场价格 3,000.00 689.28 1,593.49 

房屋承租

相关 
市场价格 3,500.00 189.92 1,142.47 

A-2公司实

控人之父控

制或具有重

大影响的企

业 

餐饮住

宿、培训

等 

市场价格 800.00 213.39 130.45 

厂房租

赁、服务

等 

市场价格 300.00 0 0.00 

A-3公司实

控人之兄控

制或具有重

厂房出租

相关 
市场价格 1,600.00 297.32 1,25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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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响的企

业 
厂房承租

相关、餐

饮住宿等 

市场价格 2,000.00 41.73 1,904.21 

A-4公司实

控人其他关

联人控制或

具有重大影

响的企业 

办公楼出

租相关 
市场价格 100.00 15.00 60.00 

办公楼承

租相关 
市场价格 1000.00 0 0 

B：公司其

他关联方 

租赁、服

务相关 
市场价格 3,500.00 382.72 1901.71 

B-1南昌江

铃华翔汽车

零部件有限

公司 

房屋及设

备租赁相

关 

市场价格 1,500.00 123 559.85 

B-2一汽华

翔轻量化 

房屋及设

备租赁相

关 

市场价格 2,000.00 259.72 1,341.86 

A+B小计   15,800.00 1,829.36 7,992.06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披露

日期

及索

引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和

接受劳

务 

A：公司

实控人

及其关

联人控

制或具

有重大

影响的

企业 

原材

料、汽

车零部

件、劳

务等 

25,464.17 48,000.00 66.44% -46.95% 

详见

2024

年 4月

26日

披露于

巨潮资

讯网的

《2024

年日常

关联交

易预计

公告》

（公告

编号：

A-1公司

实控人

控制或

具有重

大影响

的企业 

原材

料、汽

车零部

件及劳

务 

3,883.68 11,000.00 10.13%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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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公司

实控人

之父控

制或具

有重大

影响的

企业 

原材料 14,689.66 29,000.00 38.33% -49.35% 

2024-

010） 

A-3公司

实控人

之兄控

制或具

有重大

影响的

企业 

原材料 6,890.83 6,500.00 17.98% 6.01% 

A-4公司

实控人

其他关

联人控

制或具

有重大

影响的

企业 

设备及

服务 
0 1,500.00 0.00% -100.00% 

B：公司

其他关

联方 

原材

料、汽

车零部

件 

12,864.57 14,000.00 33.56% -8.11% 

B-1长春

佛吉亚

排气系

统有限

公司 

原材料 6,603.98 8,000.00 17.23% -17.45% 

B-2南昌

江铃华

翔汽车

零部件

有限公

司 

原材料

及汽车

零部件 

1,421.14 2,000.00 3.71% -28.94% 

B-3一汽

华翔轻

量化科

技（长

春）有

限公司 

原材料 4,839.45 4,000.00 12.63% 20.99% 

A+B小计  38,328.74 62,000.00 100.00% -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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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和

提供劳

务 

A：公司

实控人

及其关

联人控

制或具

有重大

影响的

企业 

汽车零

部件及

劳务 

6,710.02 27,000.00 7.55% -75.15% 

A-1公司

实控人

控制或

具有重

大影响

的企业 

汽车零

部件及

劳务 

515.47 10,000.00 0.58% -94.85% 

A-2公司

实控人

之父控

制或具

有重大

影响的

企业 

汽车零

部件 
3411.99 13,200.00 3.84% -74.15% 

A-3公司

实控人

之兄控

制或具

有重大

影响的

企业 

汽车零

部件 
2782.35 3,500.00 3.13% -20.50% 

A-4公司

实控人

其他关

联人控

制或具

有重大

影响的

企业 

汽车零

部件 
0.21 300.00 0.00% -99.93% 

B：公司

其他关

联方 

汽车零

部件、

模具 

82,220.97 92,800.00 92.45% -11.40% 

B-1长春

佛吉亚

排气系

统有限

公司 

汽车零

部件 
5,499.04 10,000.00 6.18% -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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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南昌

江铃华

翔汽车

零部件

有限公

司 

汽车零

部件、

模具 

76,542.17 75,000.00 86.07% 2.06% 

B-3一汽

华翔轻

量化科

技（长

春）有

限公司 

汽车零

部件 
0 7,000.00 0.00% -100.00% 

B-4佛吉

亚（北

京）排

气控制

技术有

限公司 

汽车零

部件 
174.91 600.00 0.20% -70.85% 

B-5佛吉

亚（成

都）排

气控制

技术有

限公司 

汽车零

部件 
4.85 200.00 0.01% -97.58% 

A+B小计  88,930.99 119,800.00 100.00% -25.77% 

其他关

联交易 

A：公司

实控人

及其关

联人控

制或具

有重大

影响的

企业 

租赁、

服务相

关 

6,217.81 11,400.00 76.58% -45.46% 

A-1公司

实控人

控制或

具有重

大影响

的企业 

厂房出

租相关 
1,593.49 2,000.00 19.63% -20.33% 

房屋承

租相关 
1,142.47 4,000.00 14.07% -71.44% 

A-2公司

实控人

之父控

制或具

有重大

影响的

企业 

餐饮住

宿、培

训等 

130.45 800.00 1.61% -83.69% 

厂房租

赁、服

务等 

0.00 300.00 0.00% -100.00% 



                                                                                                                                                            董事会公告 

 8 

A-3公司

实控人

之兄控

制或具

有重大

影响的

企业 

厂房出

租相关 
1,259.73 1,200.00 15.76% 4.98% 

厂房承

租相

关、餐

饮住宿

等 

1,904.21 3,000.00 23.45% -36.53% 

A-4公司

实控人

其他关

联人控

制或具

有重大

影响的

企业 

办公楼

租赁相

关 

60.00 100.00 0.74% -40.00% 

B：公司

其他关

联方 

租赁、

服务相

关 

1901.71 3000 23.42% -36.61% 

B-1南昌

江铃华

翔汽车

零部件

有限公

司 

房屋及

设备租

赁相关 

559.85 1,500.00 6.90% -62.68% 

B-2一汽

华翔轻

量化 

房屋及

设备租

赁相关 

1,341.86 1,500.00 16.53% -10.54% 

A+B小计  7,992.06 14,400.00 100.00% -44.5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与关联方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

司业务发展进行的初步判断，存在因实施情况发生变

化而导致发生额与预计额出现差异的情形，公司与实

控人及其关联人控制的企业发生的采购、销售或其他

关联交易以及公司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采购、销售或

其他关联交易均未超出预计总额，符合公司实际生产

经营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金

额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

业绩未产生重大影响，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注] 宁波峰梅及其子公司包括宁波峰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峰梅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峰梅置业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沈阳峰梅塑料有限公司。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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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阳峰梅塑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沈阳峰梅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峰梅”）成立于1993年12月，注

册资本为20,521.63万元，法定代表人周晓峰，注册地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

发大路3甲3号，主营业务为塑料产品、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制造；成套设备

及配件、发泡缓冲件、胶带的批发；自有房屋出租；物业管理服务。宁波峰梅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峰梅置业”）持有该公司100%的股权，宁波峰

梅置业实际控制人为周晓峰。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沈阳峰梅总资产为7,415.86万元，净资产为5,860.57

万元，营业收入为2,122.23万元，利润总额为635.33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沈阳峰梅是宁波华翔实际控制人周晓峰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沈阳峰梅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沈阳峰梅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二）长春佛吉亚排气系统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长春佛吉亚排气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佛吉亚”）成立于1996年2

月，注册资本为3,47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毛晓群，注册地址为长春市高新开发

区宜居路 3688号，主营业务为生产汽车消声器及其管件系统。Faurecia 

Automobiltechnik GmbH持有该公司51%的股权，华翔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曾用名“长春华翔汽车金属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华翔”）持有

该公司49％的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长春佛吉亚总资产为173,207.84万元，净资产为

83,811.57万元，营业收入为124,904.01万元，利润总额为29,164.98万元（经审

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长春佛吉亚是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华翔的参股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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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长春佛吉亚与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3、履约能力 

长春佛吉亚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三）佛吉亚（成都）排气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佛吉亚（成都）排气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佛吉亚”）成立

于2011年3月，注册资本为16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为孙岩，注册地址为四川省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南二路6号，主营业务为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佛吉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51%的股权，宁波华翔持该公司

有49％的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成都佛吉亚总资产为24,432.79万元，净资产为

10,068.32万元，营业收入为11,876.61万元，利润总额为3,015.42万元（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成都佛吉亚是公司持股49%的参股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成都佛吉亚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3、履约能力 

成都佛吉亚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四）佛吉亚（北京）排气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佛吉亚（北京）排气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曾用名“佛吉亚（天津）排气控

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佛吉亚”）成立于2017年10月，注册资本

为500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孙岩，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兴业街19号4幢B区，主营业务为汽车排放系统和部件的制造。佛吉亚（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51%的股权，宁波华翔持有该公司49%的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北京佛吉亚总资产为29,672.47万元，净资产为

6,176.01万元，营业收入13,824.18万元，利润总额664.91万元（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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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佛吉亚是公司持股49%的参股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北京佛吉亚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3、履约能力 

佛吉亚（北京）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五）华众车载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华众车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众车载”）成立于2010年12月，总

股本10亿港币，主要持股人为周敏峰。华众车载是为国内外著名中高档汽车制

造商提供塑料车身零部件及相关产品的主要OEM供应商之一，其产品包括汽车

内外饰件及精密模具，以及同类产品在豪华游艇等非汽车行业的应用，包括

ABCD柱、保险杠、前端框架、发动机罩盖等。华众车载下属子公司包括宁波

华众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成都华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佛山华众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等。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华众车载总资产为378,450.80万元，净资产为

156,523.00万元，营业收入为184,669.00万元，利润总额为5,757.80万元（经审

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众车载主要股东周敏峰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华众车载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华众车载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六）宁波华乐特汽车装饰布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宁波华乐特汽车装饰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华乐特”）成立于2004

年3月，注册资本为150万欧元，法定代表人为周敏峰，注册地址为浙江省象山

县西周经济开发区，主营业务为高档织物面料的设计和开发；高档织物面料的

织造及后整理加工；汽车零部件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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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4年12月31日，宁波华乐特总资产为25,146.37万元，净资产为

23,191.84万元，营业收入为14,813.25万元，利润总额为1,249.57万元（未经审

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宁波华乐特董事长周敏峰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宁波华乐特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宁波华乐特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七）象山华翔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象山华翔国际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翔酒店”）成立于2008年8月，

注册资本为5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赖彩绒，注册地址为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镇

安路104号，主营业务为餐饮、住宿等。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华翔酒店总资产为1,521.00万元，净资产为-706.00万

元，营业收入为1,819.00万元，利润总额为70.00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翔酒店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赖彩绒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华翔酒店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华翔酒店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八）上海华翔拓新电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上海华翔拓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新电子”）成立于2001年3月21

日，注册资本为1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松梅，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

区白杨路1160号，主营业务为电子产品，自有设备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等。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拓新电子总资产为48,611.43万元，净资产为17, 



                                                                                                                                                            董事会公告 

 13 

296.43万元，营业收入为1,343.99万元，利润总额为-175.98万元。 

拓新电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配偶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拓新电子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拓新电子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九）南昌江铃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南昌江铃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华翔”）成立于2003

年1月，注册资本为4,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杜永春，注册地址为南昌市青云谱

区昌南工业园区，主营业务为汽车内、外饰件、冲压件、零部件制造及销售。

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50%的股权，宁波华翔持有该公司50%的股

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江铃华翔总资产为 86,025.94万元，净资产为

31,995.56万元，营业收入为68,253.17万元，利润总额为4,050.89万元（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江铃华翔为公司参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江铃华翔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江铃华翔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十）宁波华翔进出口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宁波华翔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成立于1984年6月，

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郑才玉，注册地址为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镇

安路，主营业务为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批发、

零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进出口公司总资产为8,323.00万元，净资产为

3,321.00万元，营业收入为41,513.00万元，利润总额为161.00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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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公司董事周辞美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进出口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3、履约能力  

进出口公司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十一）宁波劳伦斯电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宁波劳伦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伦斯电子”）成立于2012年6月，

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周辞美，注册地址为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工

业园，主营业务为电子产品、办公设备配件、汽车配件、模具、塑料制品、家

用电器的制造、加工。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劳伦斯电子总资产为669.00万元，净资产为- -

917.00万元，营业收入为1,285.00万元，利润总额为248.00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劳伦斯电子董事长周辞美是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劳伦斯电子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劳伦斯电子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十二）宁波劳伦斯表面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宁波劳伦斯表面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伦斯表面技术”）成立于

2012年2月，注册资本为2,6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周辞美，注册地址为浙江省

象山县大徐镇象山产业区城东工业园玉盘路，主营业务为电镀汽车零部件、塑

料制品、橡胶制品、五金件、铝制品研发、制造；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

的进出口。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劳伦斯表面技术总资产为58,599.00万元，净资产为

43,548.00万元，营业收入为54,995.00万元，利润总额为9,189.00万元（未经审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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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劳伦斯表面技术董事长周辞美是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劳伦斯表面技术进行的日常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劳伦斯表面技术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十三）宁波峰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宁波峰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曾用名“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宁波峰梅股权投资”）成立于2006年1月，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为周晓峰，注册地址为浙江省象山县西周机电工业园区，主营业务

为对外投资。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宁波峰梅股权投资总资产为470,786.87万元，净资产

为344,241.20万元，营业收入为2,514.94万元，利润总额为115,380.65万元（未经

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宁波峰梅股权投资是宁波华翔实际控制人周晓峰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宁波峰梅股权投资进

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宁波峰梅股权投资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十四）宁波峰梅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宁波峰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峰梅控股”）成立于2022年7月，

注册资本为9,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周晓峰，注册地址为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

西周镇弘翔路8号A1幢3层，主营业务为控股公司服务、企业管理、汽车零部件

及配件制造等。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宁波峰梅控股总资产为161,115.11万元，净资产为

38,972.13万元，营业收入为102,515.41万元，利润总额为409.02万元（未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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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宁波峰梅控股是宁波华翔实际控制人周晓峰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宁波峰梅控股进行的日常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宁波峰梅控股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十五）长春华众延锋彼欧汽车外饰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长春华众延锋彼欧汽车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众延锋彼欧”）成立

于2011年6月，注册资本为26,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周敏峰，注册地址为长春

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南湖大路5001号，主营业务为汽车外饰零部件的设计、开发、

试验、制造和销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华众延锋彼欧总资产为86,652.86万元，净资产为

31,234.61万，营业收入为76,982.87万元，利润总额为5,558.30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关联自然人周敏峰对华众延锋彼欧具有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华众延锋彼欧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

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华众延锋彼欧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十六）长春市华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长春市华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华腾”）成立于1997年7

月，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法定代表人为周敏峰，注册地址为净月经济开发区

南湖南路与金鑫街交汇（小合台工业区五期），主营业务为汽车零部件加工；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长春华腾总资产为 33,511.40万元，净资产为

10,245.66万，营业收入为27,025.08万元，利润总额为1,790.81万元（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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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关联自然人周敏峰对长春华腾具有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长春华腾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长春华腾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十七）一汽华翔轻量化科技(长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一汽华翔轻量化科技（长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华翔轻量化”） 

成立于2021年12月，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许万才，注册地址为

长春市汽车开发区捷达大路1999号，主营业务为新材料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

研发；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

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玻璃纤维

增强塑料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持有

该公司51%的股权，长春华翔持有该公司49％的股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一汽华翔轻量化总资产为24,687.37万元，净资产为

8,308.34万元，营业收入为28,599.13万元，利润总额为3,105.82万元（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一汽华翔轻量化是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华翔的参股公司。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一汽华翔轻量化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

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一汽华翔轻量化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

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

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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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交易各方将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与关联方

在本次授权范围内按次签订合同进行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是本着就近互利的

原则，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确定，系公司正常业务往来，且关联交易以市

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权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亦不会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前，向我们提供了相关资料，经过与公司沟通

以及核查，我们认为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公司经营所需，属正常的商业

交易行为，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发展的需

要，没有违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按照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事项的专项说

明 

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2,000.00万元，实际发生总金额为人民币38,328.74万元；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19,800.00万元，实际发生总金额为人民币88,930.99万

元；其他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4,400万元，实际发生总金额为人

民币7,992.06万元。 

公司与关联方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进行的初步判

断，存在因实施情况发生变化而导致发生额与预计额出现差异的情形，公司与

实控人及其关联人控制的企业发生的采购、销售或其他关联交易以及公司与其

他关联方发生的采购、销售或其他关联交易均未超出预计额度，基本符合公司

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经核查，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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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未产生重大影响，未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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